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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炒信刷单一词起源于电商平台，是电商平台经营者通过虚假交易、虚假评论等方式，虚假宣传商品或服

务的行为。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刷单炒信行为开始出现多种形式。基于行为目的不同，可区分为

正向刷单炒信和反向刷单炒信。但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争议，且

前置法缺乏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界定，刑法又无具体罪名，仅依赖于部分传统罪名予以规制，故法

律规制存在困境。通过明确刷单炒信行为的界定和构成要件，类型化区分规制刷单炒信行为破解法律

规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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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credit manipulation” originated from e-commerce platforms. It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who falsely promote goods or services through false transactions, 
false reviews, and other means.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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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of order manipulation and credit speculation have begun to emerge. Based on different be-
havioral purpose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positive credit manipulation and reverse 
order manipulation for credit manipul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in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ove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act of online order rigging and 
credit manipulation, and the lack of a clear definition in the prior law, as well as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criminal charges in the criminal law, which only relies on some traditional charges for reg-
ulation, there is a predicament in legal regulation. By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and constituent ele-
ments of the act of trading orders to manipulate credit, and by classifying and regulating such acts 
in a categorized manner, the legal regulatory predicament can b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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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电商领域的兴起，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随之而来的是，电商经营者为抢占客户资源，

衍生出“刷单炒信”这一新型不正当竞争手段。2021 年 9 月，彭某华等人注册成立多家公司，专门为电

商(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刷单炒信”业务，组织近万名“刷手”为二十余家店铺刷单，非法获利 600 余

万元 1。2022 年 11 月，赵某某、时某某等人购买了名为“礼品汇”的刷单平台，该平台配备入驻商家和

刷手等资源，专门为网络电商提供刷单服务。短短 9 个月，刷单 100 余万单，涉案金额 4000 余万元，违

法所得 390 余万 2。2024 年 4 月，范某某等人开发“云创助手”等多款刷单 APP，累计为全国 20 个省

5000 余家商户刷单 2000 万条，虚假评论、点赞 4000 万条[1]。刷单炒信行为逐渐呈现产业化、专业化、

扩大化趋势，且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新升级，使得刷单炒信更加容易实现，甚至 AI 批量编造出的商品

好评让人真假难辨。由于《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刑法》等现行的法律条文缺乏

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具体规定，导致现在不断涌现出的“好评返现、寄拍好评”等新形式、新手段是

否属于刷单炒信行为、是否需要规制，也成为一大难题。 
对于“刷单炒信”行为，国外大致分为两类，第一是发布虚假好评；第二是散布恶意差评。对于这类

行为，国外大部分国家将其视为虚假宣传或虚假广告，例如，英国法律将网络刷单炒信规定为“虚假性

或误导性的宣传行为”，而美国法律将其定性为“虚假或误导性的广告”。在规制手段方面，较国内而

言，国外有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且在学界中，国外学者不仅从立法方面给予规制建议，且他们强

调电商平台参与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可行性方案。学者 Thomas K 认为，刷单炒信行为侵犯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且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为消费者设立“撤销权”，撤销权行使时长因商

品而异，最大化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义务[2]。而学者学者 Jiang B 则认为，为了避免因刷单炒信行

为使得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电商平台应当承担披露义务，平台应当公布商品真实的基本信息以及

 
1河南省高院典型案例“组织近万名‘刷手’疯狂刷单非法获利 600 余万，幕后推手获刑”。访问网址： 
https://www.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201808。 
2网易新闻“好评如潮背后有猫腻！一团伙 9 月刷单 4000 余万元”。访问网址：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SMQKGG4051795VD.html。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05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www.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201808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SMQKGG4051795VD.html


刘璇 
 

 

DOI: 10.12677/ecl.2025.14124055 1811 电子商务评论 
 

商家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3]。而另一学者 Kaitlin AD 还提出了，电商平台应当对刷单炒信的商家作出

处罚，例如在店铺张贴“不诚信警示”，张贴的期限可根据个案的严重程度进行适时调整，旨在警示消

费者，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刷单炒信行为的发生[4]。 

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讨论。其一，网络刷单炒信行为性质，有

学者认为属于虚假交易，而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虚假宣传。而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分类讨论，正向刷单炒信

行为属于虚假交易，而反向刷单炒信行为则不属于虚假交易。其二，规制手段，对此学界也存在较大争

议。在经济法领域，有学者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刷单炒信行为存在困境，应当构建刷单炒

信行为类型化标准，惩处职业刷单人以及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弥补法律规制困境[5]。而也有学者认

为刷单炒信行为的本质是虚构信用记录，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建立独立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

系，优化电商平台的评价体制，使得消费者获得商家和商品客观真实的基本数据[6]。而在刑法领域，学

界存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议。有学者通过大量司法案例分析，认为刷单炒信行为严重损害了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虽然书单炒信行

为虽然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但并没有破坏特许经营制度，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而应当

以虚假广告罪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进行刑法评价[8]。 

2. 刷单炒信行为类型化 

基于不同目的，刷单炒信可分为以下两类：正向刷单炒信和反向刷单炒信。正向刷单是指电商商家

通过自身、其他主体或借助第三方刷单工具，模拟真实买家分阶段购买本店商品，并作出正面评价，以

此提升商品或店铺在平台内的权重。而反向刷单则是指电商商家通过类似方式，模拟买家购买同类竞争

店铺的商品，并故意给出负面评价；或者在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并给予好评，误导电商平台误判该竞

争店铺存在违规刷单行为，从而触发平台对该店铺的相应处理措施[9]。 

2.1. 正向刷单炒信 

正向刷单又因刷单方式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虚假交易型、空包单号型和好评返现型。 
虚假交易型是指电商商家通过自身或刷单平台大量下单自己所售卖的商品，通过发“空包裹”或“不

相符商品”的方式完成交易后，又给自己的商品刷好评。即通过虚构整个交易过程，达到为店铺刷销量、

刷好评的目的。 
空包单号型与虚假交易型具有相似点，整个交易流程均为虚构。而不同点在于，空包单号型是为规

避平台监管衍生出的新型刷单手段。随着各大电商平台对刷单炒信行为监管力度的加强，电商商家大量

下单自家商品的自提行为会被平台察觉，为此专门承接空包单号贩卖业务的公司也应运而生。空包单号

贩卖企业将物流信息卖给刷单公司，刷单公司将物流单号等录入后台，刷手根据后台指示给相应的商品

刷好评。完成这一系列虚假交易后，电商商家又将下单金额全部原路返回，刷单平台和刷手就获取相应

的佣金。 
与前述两项截然不同的是，好评返现型并非虚假交易，其是通过给予买家好评就能返现金的承诺，

诱使买家非基于真实意愿对商品作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好评。但不可否认此种方式的危害性远小于前两

种。其一，作出好评的消费者不一定都虚夸了商品，不排除部分消费者基于真实意愿作出好评。其二，

参与人数相对较少，好评返现金额较低，诱惑力较低。 

2.2. 反向刷单炒信 

上文中提到，反向刷单除刷差评这一方式外，还有利用电商平台反刷单炒信机制，大量虚假下单并

刷好评，触发平台监管机制，导致电商商家遭到平台搜索降权等系列处罚。搜索降权是指网站或平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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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降低其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曝光度或权重，以达到对不合规账号、店铺的处罚。例如，2016 年董志

超、谢文浩破坏生产经营案，为国内首例反向刷单案，被告人董志超雇佣被告人谢文浩多次以同一账号

购买淘宝某店铺的商品，导致该店铺被淘宝的反刷单机制认定为虚假交易，并对其搜索降权，消费者在

数日内不能通过淘宝的搜索引擎检索到被害公司的商品，影响被害公司的正常经营，共计损失 15 万余元，

该案被告人最终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 3。 

3. 刷单炒信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困境 

刷单炒信目前主要依靠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前置法予以规制，前置法穷尽时，才会诉诸刑法进

行规制。但无论是前置法还是兜底的刑法，在规制时均存在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界定不明，类型化区分

不足等困境，下文将逐一展开分析。 

3.1. 民法规制现状及困境 

《民法典》的第六条规定了“公平”原则，以及第七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网络刷单行为作为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新型手段，暂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处罚或应如何处罚，但鉴于该行为对

消费者和其他电商经营者都造成了不同层面和程度的损害，存在规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故可以援引《民

法典》中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两大基本原则对刷单炒信行为予以规制。从消费者层面看，

电商经营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虚假的销量和好评欺骗消费者购入商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而从其他电商经营者的角度看，刷单炒信的行为破坏了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以虚假的销量和好评获得

了较高的店铺评分，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剥夺了其他电商经营者公平竞争权。依据《民法典》

143 条第 3 项以及第 146 条，电商经营者与刷单公司所订立的相关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是虚假

的意思表示而自始无效。消费者则可以援引《民法典》第 147 条的重大误解或第 148 条的欺诈，主张买

卖合同无效，要求恢复原状，退还相应货款。 
显然，民法更侧重私域的保护，对于公共领域的规制微乎其微。消费者或其他电商经营者可以通过

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网络刷单行为不仅侵害了个人的权益，这也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

破坏，对社会诚信之风的危害。但民法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即使是针对个人权

益的保护，民法也难以发挥作用：其一，网络消费者具有跨地域性、分散性的特点，即使因虚假好评购

买商品，也会因商品价值小、司法程序耗时长、成本高且难以聚集联系受害的消费者等因素而放弃维权。

其二，网络刷单炒信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即使有电商经营者因此遭受损害，在民事诉讼中也存

在举证难的问题，无法通过个人力量去获得刷单炒信的证据。 

3.2.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现状及困境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遵循诚信、公平原则，要遵守商业道

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公平，其中包含竞争机会的公平性和竞争利益的正当

性。刷单炒信行为通过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销量和海量的好评，明显违背市场公平竞争机会和正当竞争

利益的要求，罔顾市场竞争规律，只想通过虚假宣传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竞争优势，最终只能走上歧途

[10]。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的一般性规定，本法第 9 条为网络刷单炒信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法

律依据，该条款明确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在

司法实务中，对于刷单炒信行为，有单独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也有单独援引具体条款，还

有既援引一般条款又援引具体条款的。例如，在淘宝、天猫平台诉杭州简世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

 
3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1 刑终 33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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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中，4法院认定，简世公司组织刷手为特定商品虚增销量和好评，破坏了平台基于真实数据产生的评

价机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

原则。本案法院通过援引一般条款，确立了简世公司的违法行为。再如，在立邦投资有限公司与李宇路

侵害商标权及虚假宣传纠纷中 5。法院从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不匹配，推定出其八成订单为虚假交易，李

宇路的行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中关于虚构商品销售数量的规定，构成虚假宣传。本案法官

直接援引了具体条款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予以认定。 
显而易见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还是第九条，均没有对“刷单炒信”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务中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仅依靠基本原则和商业习惯进行推定。《电子商务

法》第 17 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该条虽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的基础上，改变了措辞，但实质内容相同，仍然没有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

的构成要件作出细化规定。由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形式多样，如果不对构成要件加以规定、行为进

行类型化，那么不断涌现的新型刷单炒信行为将得不到有效规制，例如上文提到好评返现型刷单是否

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和《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规定的虚假宣传，以及现在出现的“寄拍好

评”，即将“返现”替换为“赠礼”，这是否也属于变相的刷单炒信行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仅将刷单

炒信行为模糊表达为“虚假交易”“虚假宣传”，这一模糊化表达已经无法涵盖现如今不断涌现的刷

单新形式，唯有进一步明确刷单炒信的构成要件，类型化行为模式，才能使得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更

加具体化、规范化。 

3.3. 刑法规制现状及困境 

现行刑法条文中，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并没有具体的罪名，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罪名定罪处罚，

例如上文提到的首例刷单入刑案，最终也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破坏生

产经营罪，传统上要求要以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明显在本案中被告

人反向刷单的行为与破坏生产经营罪所列举的行为模式并无同类性，将网络刷单炒信行为作为“以其他

方法破坏生产经营”进行入罪，有扩大解释之嫌[11]。再如，在全国首例组织刷单案中，李某某利用 YY
聊天软件组建了刷单平台，吸纳电商经营者作为会员，提供虚假交易、刷虚假好评等服务，并从中收取

会员费、服务费等。最终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样，非法经营罪采取的也是“列举 + 兜底”

的立法模式，其所列举出的三项规制的对象是，未经行政部门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卖、

专营物品、文件、业务等。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和《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网络刷单行为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具有获取许可经营的条件[12]。如果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入罪，也有扩大解释的嫌疑。 
可见，即使是依赖于传统罪名，网络刷单炒信行为也难以套用，若强行适用，只会导致传统罪名的

构成要件脱离原有语义涵摄范围。适用刑法规制刷单炒信行为的困境根源在于，并无具体的刑法条文予

以规制。且上文提到，即使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明令禁止刷单炒信行为，但亦刷单

炒信行为结构、行为类型、行为模式的区分性规定，故实务中存在规制困境。刑法亦是同样问题，强行

解释套用传统罪名，有罪名滥用、口袋化的倾向。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有学者指出将此类行为在司法

层面界定为刑事犯罪，固然是对其社会危害性的一种确认；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综合运用民事调整、

行政执法以及行业自律机制，已能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因而目前尚无需刑法直接介入[13]。 

 
4参见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6 民初 11140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4 民初 601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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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刷单炒信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 

基于上文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规制困境的分析，显然无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还是

《刑法》，现行条文都缺乏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界定以及行为类型化区分，在这一部分将从上述两个

方面完善刷单炒信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 

4.1. 明确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界定 

由于现行法条的模糊化表达，刷单炒信行为常被表达为“虚假宣传”“虚假交易”“虚假好评”等多

种形式及其衍生形式。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刷单炒信包含的应当是两个行为，一个是刷销量，一个是刷

好评。刷好评又可以具体细分为普通好评和定制好评。两者的区别在于，定制好评对商品质量、性能等

都有具体的描述，须包含特定关键词、使用体验和商品返图。例如化妆品类商品需要有其宣传效果的好

评，如“质地清爽、美白抗衰”，而电器类商品需要有“节能省电、静音无声”等与商品所宣传的优点相

关的好评。定制好评更具欺骗性和引诱性，加之现如今 AI 功能的不断加强，想要撰写一篇消费者视角的

商品好评易如反掌，甚至难辨真假，区分不出是 AI 还是真人。而普通好评并不涉及对商品质量、外观、

性能的具体描述，常常为免评单和简单好评，如“商品很棒、物流快、效果好”等极简表述，不同于定制

好评，普通好评目的侧重于刷好评率，好评率的高低也是吸引消费者进店浏览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同

样也发挥着欺骗性和引诱性的作用。无论是定制好评还是普通好评都具有虚假宣传的共性，同样刷销量

和刷好评率一样，能够在电商平台的评价机制中获得较高的店铺评分，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点进店铺

浏览商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的购买率。虚假销量和虚假好评都具有虚假宣传的作用。 
故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可以简单概括为，通过虚假交易的手段，对商品、服务进行正向或反向虚假宣

传、信用炒作的行为，或利用虚假交易，故意导致其他电商经营者被处罚。这一表述既包含了正向的也

包含反向的刷单炒信行为。而对于新型的如“好评返现、寄拍好评”等新形式是否属于刷单炒信行为，

笔者认为如果套用上述定义，两者均不属于刷单炒信行为，首先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好评返现和寄

拍好评”都不是虚假交易，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交易之上，只是商家通过许诺赠予现金或礼品引诱消费

者刷好评。其次，引起不正当竞争、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才应当受到规制，如果是正常的商业

手段，法律不应当过度干预，否则反而会抑制市场发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中可以新增一款，

补充规定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具体表述如下：“电商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对商品、服务进

行正向或反向虚假宣传、信用炒作，或利用虚假交易，故意陷害其他电商经营者被处罚，从而损害消费

者和其他电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破坏电商平台评价机制或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4.2. 构建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类型化标准 

依据上文分析可知，网络刷单炒信行为根据行为目的不同可分为正向刷单炒信和反向刷单炒信。两

者虽然行为方式和行为手段相同，但目的不同，前者通过刷单炒信，想达到正向宣传商品、服务的目的。

而后者通过刷单炒信，或触发平台反刷单机制导致其他电商经营者被处罚，或通过刷恶评达到损害他人

商业信誉的目的。 
但无论是正向刷单炒信还是反向刷单炒信，行为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即

无论是虚假宣传商品还是陷害其他商家被平台处罚或刷恶评损害商业信誉，其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不正当

竞争的目的，故两者都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缺乏

对刷单炒信行为的明确界定，导致第 9 条仅能规制正向刷单炒信行为，故上文提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9 条新增一款的完善建议也可以解决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规制反向刷单行为的困境。但即

使现行的第 9 条不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2 条也明确规定了，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指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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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编造传播虚假的或误导性的信息，以此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这一条其实是可以适用于反向刷

单中，故意刷恶评损害其他电商经营者商业信誉这一情形。而对于另一种反向刷单的情形，《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 13 条第 4 款也有明确规定，该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

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论、恶意退货等形式，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各个类型都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适用，一味的

新增、修改现行法律并不能有效、快速的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正如同张明楷教授所说，法学永久重

大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嘲笑法律。只有解释才能使古老的法律吃着新鲜的食物[14]。针对网络刷

单炒信行为，必须进行类型化区分，才能将不同形式的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进行归类，总结其行为特征和

构成要件，以此引用不同的法律条文予以规制。除此之外，正是因为类型化可以厘清各类的刷单行为的

构成要件和危害后果，才能有区分性的适用刑法，例如，正向刷单炒信行为相较于反向刷单炒信行为，

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对于其他经营者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而反向刷单炒信行为是直接损害其他经营者的

商业信誉或直接导致其他经营者受到平台处罚，反向刷单的危害后果是立竿见影的。故反向刷单炒信行

为可以考虑适用《刑法》予以规制，但正向刷单炒信行为由于危害性较小，适用前置法就可以予以规制。 

4.3. 构建“政府–平台–公众”多方监管治理体系 

行政机关掌握着公民、机关以及其他组织的各类基本信息，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条及《网络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只要是年交易额累计超过十万元的或需特殊资质的电商商家需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即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审批备案。除此之外，根据《网络交易合规数据报送管理暂行

办法》第二条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网络交易合规数据 6。正是因为市场监管部

门具有掌握商家商品的基本信息和基本数据的优先条件，因此对于电商平台的“刷单炒信”行为，行政

部门更具监管治理优势。上文提到国外学者建议电商平台应当承担电商商家的披露义务，但结合我国国

情，行政部门更应当承担披露义务而非电商平台。其一，市场监管部门具有更加全面、系统的商家商品

基本信息和数据。其二，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信息披露，可更大程度的避免个人信息滥用、商业数据泄

露等情况发生。其三，市场监管部门在作出信息披露的同时还能给予商家相应的行政处罚，以达到对刷

单炒信行为的有效规制。 
电商平台同样应当承担监管治理义务，首先是商家入驻平台的资质审查义务，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

规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可为后续消费者维权提供商家基本信息。其次是信用评价机制的重塑，虽然各大

电商平台都具有反刷单机制，可察觉异常的交易行为，平台也会作出搜索降权等处罚，但该机制缺乏第

三方信用评估机构的监督，对于评价内容的审查也仅仅流于形式，导致监管漏洞，也为刷单炒信行为的

滋生提供土壤。电商平台作为刷单炒信行为的“发生地”，具有获取实施“刷单炒信”行为的直接证据材

料，对此电商平台更应当加强自我监督的力度，保留相应的证据材料，以便为后续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

维权提供便利。而对于处罚手段，应当更具警示性和惩戒性，例如可以仿照国外学者提出的贴“不诚信”

标签的方式，平台可以对实施刷单炒信行为的商家贴出“不诚信”的警示标签，对消费者进行风险预警，

表明该店铺出现过不诚信行为。标签的张贴时长可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进行适时调整，这一惩戒方式不

仅对违反规定的商家具有威慑力，同时还向消费者进行披露，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社会公众作为消费者是监督的主力军，但由于缺乏信息的获取路径，且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具有隐蔽

性，公众难以直接获取实施刷单炒信行为的证据材料，这也造成社会公众的监督困境。需要构建一个第

 
6《网络交易合规数据报送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络交易合规数据，是指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依据《电子商

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网络交易经营者身份信息、违法行为线索

数据、行政执法协查数据、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交易数据等网络交易监管相关数据。前款所称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包括为经营者提供

网络经营场所、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在线支付等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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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信用评价机构代替社会公众实施监督行为。上文提到，刷单炒信行为实质上是对电商信用评价机制

的破坏，故对于商家提供的商品数据或商业数据就可通过第三方信用评价机制予以认定。第三方可通过

技术手段调查商品是否存在虚假交易、恶意刷单等行为。而数据的来源可由市场监管部门脱敏后提供，

保障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不被第三方滥用。且囿于电商平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其缺乏自我监督的内

在动力，这也是为何电商平台虽然具有自我监督的优势，但“刷单炒信”行为仍然频发的原因，正是缺

乏第三方信用评价机制的构建。 

5. 结语 

网络时代的发展不断催生出各种形式的刷单炒信行为，其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滥用电商平台评价

机制，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虽存在多个前置法以及刑法进行兜底规制，但仍存

在法律漏洞和规制困境。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学会解释现有法律条文以应对不断涌现的

新问题。通过重整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定义，明晰其构成要件，类型化刷单炒信行为，才能使得刷单炒

信行为得到有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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